
 

沙田區各學校校長、地區團體及居民代表組織負責人：  

 

2 0 2 5 - 2 6年度青年發展計劃  

暑期一般活動撥款申請  

 

沙田民政事務處 (下稱「民政處」 )現邀請沙田區內學校 1、地區團體 2及

居民代表組織 3申請本年度青年發展計劃之「暑期一般活動」 (下稱「計劃」 )

撥款。  

 

簡介  

 

計劃由民政事務總署提供撥款，經由十八區民政事務處推行。計劃以

6 至 2 9 歲的香港青年為對象，目的是提供充足並有益身心的康樂、體育和

文娛活動，讓社會各階層的青年一起分享樂趣和舒展身心，鼓勵青年參與

社區事務，使他們認識自身的公民責任，從而加強他們的國民及公民意

識。  

 

申請活動項目及撥款上限  

 

各類團體的申請項目上限臚列如下：  

地區團體  4 項  

學校  2 項  

居民代表組織  1 項  

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1  符合申請資格的學校包括專上教育機構、官立中小學、資助中小學、直接資助中小學、按位津貼中

學、英基學校協會(中小學)、私立中小學及特殊學校。  

2  符合申請資格的團體包括註冊團體、法定團體、地區團體、當局認可的社區組織及社會福利署轄下

受資助青少年服務單位。  

3  居民代表組織即業主委員會及業主立案法團。  

   

沙田民政事務處  

新 界 沙 田 上 禾 輋 路 一 號 

沙 田 政 府 合 署 四 樓  
 

SHA TIN DISTRICT OFFICE 

4/F., Sha Tin Government Offices,  

1 Sheung Wo Che Road,  

Sha Tin, N.T. 

本處檔號 Our Ref. : STC 11/10/15/3 

來函檔號 Your Ref.  :  

電話 Tel.  : 2158 5385 

傳真 Fax  : 2695 4305

 



撥款準則  

 

民政處將根據《青年發展計劃撥款指引》審批所有撥款申請，下列活

動可獲優先考慮：  

( a )  對 6-29 歲香港青年有直接裨益的活動；  

( b )  可提高香港青年的國民及公民意識的活動；  

( c )  對社會有直接貢獻的社區服務活動；  

( d )  有舉辦青年活動經驗的申請團體，並對其過往舉辦活動的成效（例

如去年活動的出席率、支出和結餘）、其他收入（例如政府撥款、

參加者收費和捐款等）及相關因素等予以考慮；  

( e )  創新或屬試驗性質的活動。  

 

民政處將視乎實際情況分配撥款，並擁有所有撥款的最終決定權。每

項活動所獲得的最高撥款額一般不高於港幣 7 , 0 0 0 元。  

 

除非事前已獲得民政處的書面准許，或申請團體於申請表格內註明需

於撥款結果公布前支付租用場地費用，否則撥款不得用於支付撥款獲批前

所招致的開支。獲撥款的機構須於活動完成後一個月內或指定的最後限期內

( 2 0 25 年 9 月 30 日 )，以較早日期為準，向民政處提交工作及財政報告和所有有

關的憑單，並申請所需餘款或退還未能用盡的預支款項。  

 

申請手續  

 

有興趣申請撥款的學校 / 團體 / 居民代表組織，請到沙田區青年發展及

公民教育委員會網頁 ( h t t p : / / w w w . s t d yd c e c . o r g . h k / ) 下載申請表格及相關

文件。在填寫申請表前，學校 /團體 /居民代表組織負責人必須仔細閱讀《青

年發展計劃撥款指引》和附錄。  

 

如學校 /團體 /居民代表組織有意或已向民政處申請「地區青年活動」撥

款，不可同時就同一項活動或計劃向「暑期一般活動」或「全港／跨區青年

發展活動」提交撥款申請。  

 

 

 

 

 

http://www.stdydcec.org.hk/


學校 /團體 /居民代表組織須自行排列申請項目的先後次序 (如申請多於

一項活動 )，並將下列文件的正本及電子版本於 2 0 2 5 年 6 月 2 6 日 (星期四 )

下午 5 時正或之前，親身遞交或以郵遞方式 (以郵戳日期為準 )送交至民政處

(地址：沙田上禾輋路一號沙田政府合署四樓沙田民政事務處 )，以處理有關

申請，逾期恕不辦理。請在信封上註明「暑期一般活動撥款申請」。  

 

除 正 本 外 ， 請 以 電 郵 提 交 文 件 的 軟 複 本 ( s o f t  c o p y) 至 民 政 處  

(sam_km_leung@had.gov.hk)。  

 

必須遞交的文件如下︰  

一、 活動申請表格 (表格 I )；  

二、 「申請機構補充資料」 (須就每項活動填寫一份 )；  

三、 財政預算通用表格 (表格 II)；  

四、 活動計劃書 /活動程序表 4；以及  

五、 符合申請資格的證明文件副本 5。  

 

民政處預計於2 0 2 5年 7月上旬，以書面形式通知申請結果。  

 

其他注意事項  

 

為監察學校 / 團體 / 居民代表組織所舉辦的活動，民政處將揀選獲批撥

款的活動進行稽核，稍後將另行通知詳情。  

 

查詢  

 

如有任何查詢，請致電 2 1 5 8  5 3 8 5 與下開代行人或 2 1 5 8  5 4 0 0 與民政

處職員聯絡。  

 

沙田民政事務專員  

(梁嘉明  

 

代行 )  

 

2 0 2 5年6月1 3日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4  民政處沒有提供特定格式或範本，申請學校 /團體 /居民代表組織應自行撰寫活動計劃書 /程序表。  

5  所有申請撥款的學校 /團體 /居民代表組織，須隨申請表格附上其成立或社團註冊的證明文件的副本

(例如法團註冊證書、社團條例註冊證書、非牟利機構證明文件、學校註冊文件 )。首次申請撥款的

學校 /團體 /居民代表組織須連同申請表格提交其成立的基本資料如宗旨、團體會章及董事成員名單

等予民政處參考。  


